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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DAW教材教材教材教材案案案案例例例例-第第第第 12條條條條 

【【【【案例案例案例案例】】】】青少女青少女青少女青少女未婚懷孕未婚懷孕未婚懷孕未婚懷孕 

一一一一、、、、    案情案情案情案情：Q是即將畢業的高職女學生，不小心得知自己懷孕後，擔憂
遭父母責罵而始終隱瞞家人，也不敢就醫檢查。隨著行動越

來越不便，Q 懷孕的狀況被學校老師發現，校方擔憂有損校
譽暗示希望拜訪 Q的父母，討論讓 Q申請休學的可能。Q開
始擔憂無法完成學業又即將臨盆的自己要如何面對父母，自

己和孩子未來的生活該如何打算，奶粉錢、保母費也沒著落，

茫然無助中又不知向誰求助…… 

 
二二二二、、、、    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相關規定 
（一） CEDAW第 1條：「本公約中『對婦女的歧視』一詞指基於性

別而作的任何區別、排斥或限制，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

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、享有

或行使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的

人權和基本自由。」 
（二） CEDAW 第 10條：「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

婦女的歧視，以保證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，

特別是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保證：（f）減少女生退學率，並
為離校過早的少女和婦女安排各種方案；（h）有接受特殊知
識輔導的機會，以有助於保障家庭健康和幸福，包括關於計

劃生育的知識和輔導在內。」 
（三） CEDAW 第 12條：「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

保健方面對婦女的歧視，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

各種包括有關計畫生育的保健服務。儘管有本條第 1 款的規
定，締約各國應保證為婦女提供有關懷孕、分娩和產後期間

的適當服務，必要時予以免費，並保證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

到充分營養。」 
（四）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1號： 

1. 「…少女結婚生育，對其健康會造成不利影響，同時妨礙其
學業，導致其經濟自立也受到侷限…」（21/36）。 

2. 「…還限制其能力發展和獨立性，從而對家庭和社區皆造成
不利影響…」（21/37）。 

（五） CEDAW一般性建議第 24號： 
1. 「..許多國家的婦女和少女缺乏充足資訊和服務以確保性健
康。由於性別權力關係不平等，婦女和少女常常不能拒絕性

行為的要求或堅持安全負責的性行為..」（24/1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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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「..締約國應特別重視青少年保健教育，確保青少年即時獲得
性和生育健康相關資訊..」（24/23）。 

3. 「締約國應確保平等的教育機會，使婦女能夠較易獲得保健
並減少因早孕而引起的退學率…締約國應禁止兒童訂婚和結
婚，防止過早生育而引起身心傷害的重要因素」（24/28）。 

（六） 第 2次 CEDAW國家報告第 24點總結性意見及建議：「審查
委員會敦促政府提供女孩於懷孕期間或懷孕後，返回校園之

必要支持服務，包括具便利及可負擔的托育服務、心理諮商、

建立自信、親職課程、經濟協助、在家學習機會或彈性的課

表，以及同儕和支持團體，應該公開宣導這些可用的支持服

務之機會及渠道。」 
（七） 兒童權利公約第 4號一般性意見書：「結婚的兒童，尤其是女

孩，往往被迫離開教育體制，並被排斥在社會活動之外。委

員會敦促各締約國：1.制訂和落實提供性衛生和生殖健康服
務的方案，包括計劃生育、避孕器具和在墮胎不違反法律的

情況下，提供安全墮胎服務，以及充分和全面的婦科保健和

諮詢；2.鼓勵青少年的父母對青少年已經生兒育女採取積極
和支持的態度；3.制定可使青少年母親繼續接受教育的政策。」 

（八）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-1條：「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
教權，並提供必要之協助；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11條
進一步指出該必要協助應包括善用校內外資源，提供懷孕或

生產學生之適性教育，並採彈性措施，協助其完成學業及提

供相關輔導。」 
（九） 教育部「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」規定，學校

應針對懷孕學生成立單一窗口輔導團隊，提供多元彈性適性

教育協助懷孕學生完成學業；以及孕程保健衛生醫療諮詢。 
（十） 「特殊境遇家庭條例」提供未婚懷孕婦女緊急生活扶助、子

女教育補助、子女托育補助、子女生活津貼、傷病醫療補助

等。 

 
三三三三、、、、    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相關機關處理： 
（一） Q 的學校得知學生懷孕後，依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應積極維

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，並提供必要之協助。「學生懷孕受教權

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」指出，學校應即成立工作小組，由校

長擔任召集人，並指派學生輔導專責單位設立單一窗口。若

學校不願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，Q 得向學校性別平等教育
委員會提出申訴或救濟。 

（二） 此外，同一要點亦規範學校不得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要求

學生休學、轉學、退學或請長假，且應採取彈性成績評量措

施及友善安全環境協助懷孕學生完成學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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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針對 Q面臨未來生活的無助，衛福部「全國未成年懷孕諮詢
專線」及「未成年懷孕求助網站」，提供未成年懷孕族群面

臨留養、寄養、出養或中止懷孕等抉擇處遇，相關經濟扶助、

安置待產、托育補助、醫療、就學及就業等資源查詢及社工

輔導。此外，衛福部整合教育、社政、衛生等單位，由縣市

政府建置單一服務窗口，提供 Q及其父母個案管理服務，協
助輔導、轉介、安置、保健、就業、家庭支持、經濟安全、

法律協助及多元適性教育等服務。 
（四） 為促進青少年性知識普及，並讓各項資源能更適切提供給類

似 Q的少女，衛福部結合民間團體推動未成年懷孕少女及未
成年父母相關服務方案宣導；推動心理健康網提供兩性交往

諮詢及青少年性健康諮詢（商）管道；並與教育部於校園辦

理青少年性健康促進諮詢（商）服務，將男孩納入宣導對象。 

 
四四四四、、、、    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性別觀點解析：：：： 

    隨著資訊爆炸時代社群媒體普及化，青少年取得性資訊管道日
益多元，性態度也逐漸開放。依據國民健康局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

發現，國內 15-19歲青少年曾有性行為者，由 1995年 8.0％上升至
2011年 13.7％；而內政部統計 103年計有 3,045名新生兒由未成年
女性（15-19歲）產下。青少女未婚懷孕儼然是各界重視的一大社會
議題。 

    就學中少女非預期性懷孕牽涉層面甚廣，對個人、家庭、學校、
社區等生態系統都是全面的衝擊。身心尚未成熟的少女可能會立即面

臨生理妊娠的改變、心理衝擊與無助、人際關係的疏離、受教權益中

斷的可能、成家立業與教養照顧的經濟壓力等等。勵馨基金會調查指

出1青少女為了照顧子女，僅 10%能順利找到工作，5%能返回校園繼
續學業，若沒有友善的支持環境，很可能會再度懷孕，導致經濟狀況

更為惡化的惡性循環，連帶影響下一世代生活處境，也伴隨更多社會

成本的付出。 

    非預期懷孕對青少女而言，大多有震驚、否認與害怕的情緒反應，
在此狀態下需面對是否承擔母職的人生選擇。若選擇生下孩子，立即

面臨從「少女」成為「母親」的角色轉換，不僅改變青少女的生活安

排、升學及職涯選擇，也考驗其是否具備足夠的新生兒照顧知能；若

是決定結婚，也需面臨成為「妻子」和「媳婦」的角色任務挑戰，婚

姻關係的經營以及雙方家庭的溝通協調等。對青少女而言任一條路都

需要同儕、家長、親友、學校人員以及社會大眾的陪伴、同理與支持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陳至中（102 年 9 月 12 日）。面對小爸媽 鼓勵取代譴責。中央社。取自：

http://www.taiwannews.com.tw/etn/news_content.php?id=229965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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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專業可及的全人服務資源整合，方能提供懷孕少女及其下一代更

友善健全的生活環境。 

五五五五、、、、   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
（一） 就您所知，社會周遭有哪些不同生活樣貌的未婚懷孕人士? 

是否能試想看看他們的生活處境與挑戰? 
（二） 如果您是案例中的女學生 Q，您會怎麼打算下一步? 如果您

決定留養小孩又想完成學業，又會需要哪些資源? 
（三） CEDAW明定應保障懷孕女性的受教權、生育保健資源及能

力發展和獨立性。您認為中央及地方機關現行服務資源是否

仍有不足？哪些可更有效的加以整合提供? 又有哪些創新
友善資源可加以發展? 


